附件3：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专家咨询函审通知
       专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申请注册的进口医疗器械产品、医疗器械新产品、国产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进行技术审评的直属机构。工作的基本依据为《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详情请查阅http://www.cmde.org.cn网。

我中心决定对                  进行函审，诚邀您作为本次函审的专家，希望您通过审阅邮寄给您的相关资料，对我们提出的咨询问题发表书面意见，并对该申报产品存在的其他问题一并提出意见。
为了做好本次函审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您务必在接到本通知和相关资料（附后）后，于   年  月  日（星期  ）前将回执传真至我中心，或者通过电话方式告知我中心已收悉。

二、在进行函审时，请您注意以下事项：

1、请您在规定时间内（一般为收到资料两周内）将函审书面意见寄回我中心；

2、请您签署《专家承诺书》等文件（附后），并将《专家承诺书》等文件随资料一并寄回我中心；

3、本通知所附快递到付单供您邮寄资料时使用，费用由我中心支付;

4、请您将专家签字表填写完整，以供我中心报销使用。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年   月   日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地址：北京西直门外大街6号中仪大厦                                                           邮编：100044

——————————————————————————————————————————————

回执：

函审通知及所附资料已于      年    月    日全部收悉。本人将按照要求及时将相关资料及函审意见寄回。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